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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國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宏 國 德 霖 科 技 大 學 
1 1 1 學 年 度 第 2 學 期 第 1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錄 

時間：中華民國 112 年 6 月 28 日（週三）上午 10：30 
地點：堉琪樓 2 樓會議室 
主席：林主任委員 帥月 記錄：林益彰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與會，本次會議共有 4 個提案，敬請委員幫忙審閱。 

貳、 111-1 第一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及執行情形報告 

一、修正「學生英語能力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及「通識英文課程抵免學分實施要點」案。(提
案單位：通識中心) 
決議：一、附件 1-1，「英語能力畢業門檻規定」修正為「英語能力畢業門檻“作業＂規

定」。 
二、附件 1-2，刪除「通識英文課程抵免對照表」第二點表列中之美國通用英語

(GTELP)項目。 
執行情形：業已於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二、本校學則暨附設專科部學則修訂案。（提案單位：註冊組） 
決議：一、修訂條文照案通過。 

二、另授權業務單位就附件 2-1 第 37 條、附件 2-2 第 32 條之修正條文對照表說

明欄內容補強敘述。 
執行情形：本案經本會議決議通過，續提送 112 年 3 月 23 日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業已於 112 年 3 月 29 日函報教育部備查。 

三、本校學生使用證明文件領用手續規定。（提案單位：註冊組）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本會議決議後即日起施行。 

四、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益處理要點」、「學生轉系（科）

辦法」暨「學業優秀獎學金辦法」。（提案單位：註冊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業已於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五、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成績更正案，提請同意備查。（提案單位：註冊組） 
決議：同意備查。 
執行情形：業已依會議決議更正學生成績。 

六、本校「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開課及排課作業原則」修訂案。（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辦法」業已於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開

課及排課作業原則」經本會議決議後即日起施行。 

七、本校「學程實施辦法」修訂案。（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業已於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八、112 年度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案。(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會審議通過計畫案業已依規定程序報部申請。 

九、本校進修學制週六、週日上課作息時間調整案。(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採方案五，並調整為 11 節，教學單位排課時，第 5 至 7 節須至少有一節空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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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學生用餐。 
執行情形：調整後之週六、週日上課作息時間業已於會議後發送各系科、中心，並修訂排

課作業表件。 

十、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一、二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備查案。(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同意備查。 
執行情形： 

一、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共通過課程修訂提案 5 案、學程施行細

則增訂案 1 案（含 2 個學則施行細則），由提案系科公告宣導課程修訂內容週知

學生，增訂之學程施行細則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二、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共通過課程修訂提案 9 案，由提案系科

公告宣導週知學生。 

參、 工作報告 

一、教育部 6 月 21 日來函公布「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因

涉及本校學則、學生選課辦法、暑期開班授課辦法、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等教務規章之修

訂，敬請各系科參閱附件 A，以利即早因應。 

肆、 討論事項 

案由一 本校「開課及排課作業原則」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說 明：為簡化排課程序並符合教育部維護學生受教權益查核指標，提請修正「開課及排課

作業原則」，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 1。 

決 議：第六條第二款審議單位修改為課程委員會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 本校「調整放假日、公民投票日、選舉罷免投票日課程處理原則」增訂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說 明：因應本校部份系科學制於週末排課，為使師生對於調整放假之補行上課作息有所依

循，及對於連續假期期間原課表週末課程有所規範，茲擬訂本校「調整放假日、公

民投票日、選舉罷免投票日課程處理原則」詳如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成績更正案，提請同意備查。（提案單位：註冊組） 

說 明：一、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計 4 名（日間部 3 名，進修部 1 名）學生成績，因專業

認證考試、遺漏學生繳交的實習心得報告、誤植等問題提出成績更正案，更正

清單如附件 3。 

二、依本校學則第 27 條暨專科部學則第 24 條規定，學生成績更正須提報本會備

查。 

決 議：同意備查。 

案由四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提請同意備查。(提案單位：課

務組) 

說 明：本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共通過 9 個課程修訂案及 1 個課程模組施行細則增訂

案，詳附件 4 會議紀錄。 

決 議：同意備查。 

伍、 臨時動議（無） 

六、散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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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引 

112.6.21 

一、前言 

依大學法第28條規定，學生修業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宜，由大學列入學則，報教

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備查。為因應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以下簡稱就學

役男）職涯發展需求，配合兵役政策推動，爰訂定「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

彈性修業實施指引」（以下簡稱本指引），在不影響學生專業能力培養及不變動畢業學

分條件之前提下，依其就學期間申請服役之選擇，協助學校提供相關彈性修業措施，

支持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能與其他未服役學生

相同，接續投入職場或升學，不受影響。 

二、適用對象 

役期恢復一年後的首批適用對象為94年次以後役男，將於112學年度（今年9月中

旬）陸續進入大學學士班就讀，學士班學生即可適用本指引所列相關彈性修業措施。

另針對碩博士班學生，考量首批適用的就學役男尚無就讀碩博士班的情形，且學生即

使未於學士班選擇專案服役，因碩博士班僅30個學分左右，修業年限至少4年以上，爰

將提供修業年限彈性，予以協助。又專科學校因學生須達專四、專五方符合役齡，且正

值實習期間，課程難以中斷，爰仍依既有各校修業規定辦理。本部亦將視後續個學制

班別學生申請專案服役情形，滾動修正本指引，以符應學生需求。 

三、建立彈性修業機制 

各大學校院應針對下列措施完成校內相關規定修正，以提供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

修業機制（其中「修業年限」亦適用於碩博士班學生），包括： 

項目 說明 參考範例 

學則授權 

各校得於學則或相關

教務章則修訂94年次

以後學士班就學役男

彈性修業相關規定或

於學則新增授權規

定。 

有關94年次以後出生，自113年1月1日起回復

徵集服常備兵現役之學士班就學役男彈性修業措

施，由本校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期修課

學分數 

校內學則或相關教務

章則，於符合學習進

程之前提下，適當放

寬學士班就學役男每

學期最高學分數等規

定，以利就學役男彈

性選修課程，且於原

就學役男每學期修讀學分數，以不得少於○學

分、不得高於○學分為原則。但修業期限4年及修

業期限6年以上之學系，其第4學年及第5學年以後，

以不得少於○學分、不得高於○學分為原則。 

就學役男若因申請就學期間服役或其他特殊

情況，擬超修學分高於前項規定者，提出申請並經

○○○核可者，得不受此限，另於原定修業期限內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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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說明 參考範例 

定修業期限內超修之

學分不予收取學分

費。 

超修之學分不予收取學分費。 

暑期修課 

1.  學校依原定之暑期

課表開課，並放寬

暑期開課申請條

件，以利就學役男

申請修讀；如該課

程選課人數不足，

仍由學校協助開

課，就學役男應繳

交之費用則依學校

原達暑期修課開課

人數規範之學分費

標準收取；如學校

因此衍生開課經費

之差額由教育部補

助。 

2. 學校得媒合學生

進行暑期跨校選

課，或跨校合作共

同開設暑修課程。 

1.  就學役男暑期修課比照學校原達暑期修課開課

人數規範之學分費收取，收費項目及退費規

定，依本校○○○○○學分收費規範辦理。 

2. 就學役男有暑期修課需求者，本校得媒合學生

進行暑期跨校選課，或跨校合作共同開設暑修

課程。 

跨校選課 

就學役男如遇課程衝

堂或其他不可抗力因

素而無法選課時，學

校應放寬現行各校規

定「學士班須校內當

學期或暑修未開設課

程始得跨校選課」之

限制，並放寬學士班

校際選課學分數上

限。 

本校學生向外校校際選課，以該學期或暑期本

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但申請學士班學生就學期

間服役者如遇課程衝堂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而無

法選課時，不在此限，相關作業仍應於本校選課開

始至加退選課程截止日期內辦理。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數以

不超過○科目、○學分或該學期修習總學分○分之

○為原則，若因申請就學期間服役或其他特殊情

況，擬超修學分高於前開規定者，提出申請並經

○○○核可者，得不受此限。 

註：學校可依校內需求採「○科目、○學分或該學

期修習總學分○分之○」之方式。 

休學年限

及 

學生辦理休學入伍服

役後，休學期間不計

1.學生辦理休學入伍服役者，應於申請時或於服役

期滿後，檢附徵集令、退伍令或相關證明文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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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說明 參考範例 

修業年限 入原有休學年限，休

學期間亦不納入修業

年限計算。 

本，服役期間不計入休學年限內，休學期間亦不

納入修業年限，博碩士班學生亦同。 

2.學士班學生符合下列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

或一學年畢業。 

（1）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數，且學業成績總平

均達 GPA○○以上或總成績名次在該系組

班學生數前○○○以內，申請學士班就學

期間服役者不在此限。 

（2）各學期操行成績及格。 

（3）有實習年限者，已完成實習，成績及格 。

入學後經提高編級至三年級含以上之學生，不得

申請提前畢業。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者，應於○○○○○○○○前

提出申請，經○○○○○○○○審查符合提前畢

業標準後，報請○○○核定，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學習銜接

與輔導 

學校應規劃就學役男

休學後復學之銜接方

式，針對學生入伍服

役後復學（包括若發

生中途驗退或停役情

形），提供選課輔導、

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

等協助。 

學生復學規定如下： 

1.完成服役：應入原肄業教學單位相銜接之學年或

學期肄業。 

2.新訓驗退：依徵兵規則驗退者，驗退後應入原肄

業教學單位相銜接之學年或學期肄業。 

3.因病停役：依兵役法第20條辦理因病停役者，本

校應協助學生依其就醫或休養需求，安排後續康

復之復學規劃。 

就學役男於服役後復學（含中途驗退或停役情

形），本校應對學生進行選課輔導，並提供就學役

男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 

前項原肄業教學單位變更或停辦者，本校應輔

導復學生至適當教學單位肄業，並應對學生進行選

課輔導，並提供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 

四、提供支持性措施 

（一）本部對學校之支持措施： 

  1. 提供經費補助： 

（1）為減輕學校協助就學役男放寬彈性修業之教學與輔導成本，本部透過國立大

學績效型補助及私校獎補助經費等機制，規劃補助國立大學每協助一位專案

服役學生，即補助學校6萬元、私立大學則每一位補助12萬元。 

（2）學校為協助就學役男開設暑期課程，因選課人數不足，依學校原達暑期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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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人數規範之學分費標準向就學役男收費，學校開課經費之差額由教育部

補助。補助計算方式：原應收費用（A）=開課費用/實際選課人數，就學役

男繳交費用（B）=學校原達暑期修課開課人數規範之學分費，差額（A-B）

由教育部補助學校。 

  2. 諮詢團隊輔導：本部將組成諮詢團隊，協助輔導各大學完成彈性修業措施等學

則或教務相關章則修正。 

  3. 掌握申請個案：針對申請專案服役的學生，將由學校即時填報，並由本部諮詢

團隊確認學校協助輔導情形。 

（二）學校對學生之支持措施： 

  1. 課程選修彈性：學校應適度調整必修、專門課程及通識課程之開課規劃，視需

要安排通識課程於暑期開課，俾利就學役男於學期間進行專業選修，並放寬學

士班暑期開課及跨校選課申請規範。 

  2. 考照與實習輔導：於學生申請專案服役時，學校應提醒其注意修業期限及課程

學分是否能符合實習、考照或就業資格條件。 

  3. 服役後復學輔導：學校應協助學生服役（含中途驗退或停役）後進行選課輔

導，並提供就學役男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 

（1）完成服役：應入原肄業教學單位銜接學習。 

（2）新訓驗退：依徵兵規則第32條，驗退為報到30日內，較無學期銜接問題，應

入原肄業教學單位銜接學習。 

（3）因病停役：在營期間逾30日並依兵役法第20條辦理因病停役者，由學校協助

學生依其就醫或休養需求，安排後續康復之復學規劃。 

（三）教育部對學生的支持措施：學生申請本彈性修業措施，其彈性修業與服役期間

所支出之費用（含學雜費與學分費），倘逾原定修業期限應繳交之學雜費額

度，其差額由教育部補助學生。 

五、作業期程 

    各校因應義務役役期恢復一年之彈性修業措施，至遲應於112學年度開始正式施行，

以利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向學校提出專案申請，進行彈性修業。 

（一）本部及大學校院預定期程： 

項目 預定作業時程 

本部公布指引  112年6月21日 

各校完成學則及教

務章則備查作業 
  

112年8月31日前（如未能及時完成校內會議程序，可

先依本指引彈性處理學生申請事宜，事後追認） 

各校啟動就學 

役男彈性修業 
 112年9月15日開學前後 

 

（二）就學役男申請專案服役程序： 



8 

1. 94年次以後就讀大學校院學士班之役男，得依個人意願，於每年2月或9月（以內

政部公告為準）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於該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

假梯次入營服現役，為期1年。 

2. 申請暑假或寒假梯次入營服役之就讀大學校院學士班之役男，應配合戶籍地公所

辦理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等徵兵處理作業，並於該學期結束前1個月，繳

交休學證明文件至戶籍地公所，俾據以辦理終止在學緩徵及徵集作業，於該學期

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服役。相關申請規定請依內政部公告辦理。 

項目 預定作業時程 

向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申請 
 

上學期9月 

下學期2月 

徵兵檢查、體位判

定、軍種抽籤等 
  

上學期12月底以前 

下學期5月底以前 

入營日前1個月，向

就讀學校申請開立預

定休學證明文件，並

繳回戶籍地公所 

  
上學期12月底以前 

下學期5月底以前 

戶籍地公所送達徵集

令（入營10日前） 
  

上學期1月 

下學期6-7月 

入營   
上學期1月下旬-2月 

下學期7-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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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校 院 學 士 班 學 生 就 學 期 間 服 役 彈 性 修 業 申 請 書  

（ 下 列 基 本 欄 位 供 學 校 參 考 ， 各 校 可 依 校 內 分 工 或 程 序 酌 予 調 整 ） 

姓   名 

(學生本人親簽)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學   號  系、組、年級   系       組     年級 

雙主修(輔)系  聯絡電話 
 

預計自        學年度第        學期起休學服役 1 年 

 (申請專案服役者將於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入營) 

（請敘明後續修課規劃以及預計彈性修業需申請事項，如：預計透過每學期超修學分數○學分、暑期修課

並搭配跨校選課……，以滿足畢業條件） 

 

-----------------------------------------------以上由學生填寫---------------------------------------------- 

導師 教學單位承辦人 

(請填寫會談紀錄) 

 

 

 

 

          導師簽名：               

 

教學單位主管 

 

教務處
註1

審核欄 

承辦人 主任(組長) 教務長 

   

學務處
註2

審核欄 

承辦人 主任(組長) 學務長 

   

注意事項: 

1. 此申請表須於學期選課截止日前，提交至本校○○○。 

2. 申請就學期間專案服役者，須於入營前 1個月，向本校申請開立預定休學證明文件，並繳回戶籍

地公所。 

3. 有關學生暑修、解除擋修、跨校選課等申請書，另依學校相關申請文件辦理。 
 


